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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

訪視災害防救業務綱要計畫 

一、依據 

(一)災害防救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應執行督

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、縣(市)災害防救相關事項。 

(二)109年8月4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42次會議院長兼召集人裁示：

現在國際局勢變化很快，行政院(以下簡稱本院)災害防救辦公室

應視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及災害等相關議題，請各業管部會及

學有專精的委員、學者專家給予指教，相關作業也請一併列入

準備及討論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策進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：邀請專家學者協助檢視災害防救業務

計畫有關減災、整備、應變及復原重建4階段內容，並納入下階

段計畫修正參考。 

(二)強化災害防救工作執行成效：透過本訪視過程瞭解各中央災害

防救業務主管機關(以下簡稱主管機關)之各項災害防救施政作為，

強化災害防救工作執行成效，提升政府整體災害防救效能。 

(三)降低災害風險與損失：發現問題，提供對策建議，作為主管機

關減少災害損失與降低災害風險等相關政策作為之規劃參考，

並作為策定未來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參據。 

三、辦理機關 

(一)指導機關：本院。 

(二)訪視帶隊官：由本院督導災害防救政務委員或指派適當層級人

員擔任。 

(三)訪視小組：由下列機關(單位)代表與學者專家共同組成，專家學

者以4人為原則，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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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，分別以2至4人為原則，並視受訪視機關適度調整訪視參

與單位及人數。 

1.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及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(由受訪視主管機關

推薦)。 

2.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。 

3.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。 

4.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。 

四、訪視期程及對象 

 (一)訪視期程：訂於111年3月1日起至5月31日期間實施，考量各種災

害類別整備工作差異性，得由受訪視主管機關擇定適當日期實施；

訪視期間如遇重大活動或災害應變時，得另行調整時間。 

(二)受訪視對象：經參考近年災例、時事、災害風險等因素，本年由

內政部主管之「震災（含土壤液化）」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本院

農業委員會主管之「森林火災」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為訪視重點。 

五、實施方式 

各受訪視對象同時依主管之災害類別分別辦理災害防救業務策

進作為會議及災害防救業務實施情形現地訪視等2項項目，說明如

下： 

(一)災害防救業務策進作為會議 

1、由受訪視對象(機關)次長以上層級長官擔任主持人。 

2、請受訪視對象就本院指定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修情形、年度

預算規劃情形、督導及備查所屬機關及公共事業編修災害防救

計畫情形、相關災害整備措施、災害應變中心(緊急應變小組)機

制、開設、運作情形及業務推動亮點、創新作為等進行簡報(簡

報大綱如附件1)。 

3、賡續由請各訪視成員、學者專家給予指教，並與各災害防救相

關部會進行意見交流，俾作為後續修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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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及未來災害防救基本計畫(含基本方針及策略目標)之規劃方向。 

(二)災害防救業務實施情形現地訪視 

為實地瞭解災害防救業務推動現況，就有關本院指定災害類

型之減災、整備、應變、復原重建之災害防救重要施政成果進行

現地參訪，以瞭解該機關(單位)防救災整備情形及未來精進方向。 

1、訪視對象 

(1)指定所屬機關(或公共事業) ：請受訪視機關視行程安排至少指

定1處以上所屬機關(或公共事業)進行現地訪視，以瞭解受訪

視機關督導所屬單位編修、執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成效及相關

災害減災、整備與應變情形。 

(2)是類災害相關之機關(場所)：由受訪視機關安排，場所以能呈

現災害防救工作執行現況或重要施政成果為主要訪視範圍，並

經本院同意者。 

2、訪視程序 

(1)書面資料：受訪視對象請於會場陳列相關訪視重點(如附件2)

之書面資料；得發揮在地特色，輔以防災宣導、器材展示、防

災經驗分享等多元方式呈現，並請指派適當人員協助說明。 

(2)簡報：請受訪視對象於訪視日前一個月前就執行災害防救業務

計畫推動成效、推動相關災害防救減災、整備與應變情形函送

簡報資料(簡報大綱如附件2)，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將視需要

邀請受訪視機關討論相關內容。 

(3)現地訪視：由受訪視對象引導訪視小組進行訪視，並提供訪視

項目相關資料供訪視小組瞭解實際管理與運作情形。 

(4)綜合座談：由訪視委員及專家學者就訪視所見之優缺點及建議

事項進行雙向溝通與意見交流。 

六、訪視應辦事項： 

(一)訪視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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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訪視前1至2個月：請受訪視對象協調合適訪視場地、交通接

駁及協助相關行政事宜後，告知本院訪視日期及地點。 

2、訪視前1個月：為利訪視作業順利，請受訪視對象於訪視前邀

請本院及相關單位辦理行前場地勘查作業，並附最新版災害

防救業務計畫與「策進作為會議」及「現地訪視」簡報相關

資料，俾利訪視小組成員先行檢閱。 

3、訪視前2週：為利訪視人員瞭解受訪視對象災害防救規劃與成

果，請受訪視機關於2週前函發會議通知單。 

4、訪視前1週：請受訪視對象於1週前將細部訪視行程表、場地

及交通資訊(含照片、引導動線)、專家學者名冊(含照片、專

長領域)、預定與會出席人員名單及聯絡窗口等相關資料電子

檔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本院承辦人彙整。 

(二)訪視後： 

1、訪視後3週內：各受訪視對象應將訪視小組各成員、學者專家

相關建議及現地訪視會議紀錄函送各與會相關單位。 

2、訪視後2個月內：各受訪視對象應將訪視成果(含會議及現地

訪視)及相關建議精進改善對策對照表函送本院。 

(三) 訪視成果： 

1、各受訪視對象所送訪視成果，本院將於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網

站公布。 

2、針對訪視各單位及專家學者之相關建議及精進對策，將請各

受訪視對象適時於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或會報進行專案報告。 

七、經費來源 

(一)受訪視對象場地佈置、交通接駁、膳食供應、文書製作及訪視

小組專家學者出席費用(含交通費)等費用，得由本院年度相關預

算檢據支應，以新臺幣20萬元為上限。 

(二)訪視小組、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(相關)機關參與人員差旅費用，

由各機關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

5 
 

八、預期成效 

(一)訪視小組專家學者相關建議與訪視成果，可作為受訪視主管機

關後續修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參考。 

(二)強化受訪視對象災害防救業務預算編列及執行推動能見度。 

(三)協助受訪視對象公共事業之指定更加明確化。 

九、獎勵 

(一)受訪視對象參與訪視之局處業務主管及承（協）辦人員依實際

參與情形，由各受訪視機關依權責辦理獎勵。 

(二)參與本計畫實施之現地訪視對象得按所屬業務執行情形，自行

核發所屬訪視人員及業務執行人員行政獎勵。 

十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發函修正補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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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○○災害防救業務策進作為會議簡報大綱及訪視重點 

項目 訪視重點 

一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修情形 1、編修時有否納入基本計畫之5大基本方

針及18項策略目標 

2、符合基本計畫所定之基本方針及策略目

標 

二、災害防救年度預算規劃情形 1、各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

2、相關經費運用說明 

3、統計彙整分析情形 

三、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 1、減災:境況模擬與潛勢調查評估、災害防

救業務計畫與施政方針勾稽情形、減少

災損與傷亡相關措施、公共事業災害防

救計畫編修與核定情形。 

2、整備:救災資源及設備整備、災害防救訓

練、演習，督導所屬機關及地方政府災

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。 

3、應變: 災害應變中心(緊急應變小組)作業

要點與相關作業流程及運作、前進協調

所運作機制、對外揭露災害訊息與災時

新聞處理機制。 

4、復原重建:災後復原重建相關機制與措

施。 

四、災害防救業務推動亮點、創新作

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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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○○災害防救業務實施情形 

現地訪視簡報大綱及訪視重點 

項目 訪視重點 

一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修情形 1、計畫審查及備查程序 

2、召開計畫編修會議，審查機制落實情形 

3、與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災害防救

業務計畫勾稽情形 

二、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 1、減災、整備、應變及復原重建4階段推

動情形 

2、未來規劃之例行工作重點、中長程計

畫、分配執行預算及策進重點 

3、具體措施、辦理期程及經費來源 

三、推動相關災害防救整備、演練情

形 

1、防救災演習、訓練及宣導（類型、頻

率、參與度、成效） 

2、各項災害整備情形(災害潛勢及防災地

圖、疏散撤離機制、收容安置作為、物

資整備規劃、關於弱勢族群防救災對策) 

3、災害應變工作執行狀況(災情通報、災害

應變中心開設、人員進駐及運作協調機

制) 

4、網站防災資訊建置情形 

四、災害防救業務推動亮點、創新作

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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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經費概算表 

 
項次 項目 經費 說明 

1 場地租用/佈置           40,000  

受訪視機關相關訪視場館租用、訪視場地各

樓層引導指示牌、立牌及音響組、場地會議

大型隔板、桌巾及桌子租賃等。 

2 交通接駁           26,000  

接駁車輛租賃(接駁訪視小組成員、專家學

者、各相關部會人員往返車站、會議地點

等；以2輛車每輛13,000元估算。 

3 膳食供應           45,000  

包含訪視前場佈工作人員餐費、當天訪視小

組成員、專家學者、各相關部會出席人員及

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午餐、餐盒等使用，以

250/日*180人概估，實際數量以當天實際出

席人員計算之。 

4 文書製作           50,000  
包含訪評會議手冊、文具用品、緊急防災示

範用品等。 

5 
專家學者出席費

用(含交通費) 
          32,880  

專家(學者)出席費，每名2,500元，約4至6

名，以6名計，共15,000元，交通費以台北至

左營來回2,980概估，計17,880元；合計

32,880元(以當天實際出席人員計算之。) 

6 雜費             6,120  
用以購置書面資料輸出等臨時性事務支出等

費用。 

合計         200,000    

備註:本表所列各項費用項目得互為調整，且各項經費及數量均為預估值，後續以實

際動支情形為主及核銷。 

 


